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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輔導管理科  

體育財團法人輔導與管理作業   標準作業程序 

(一) 流程圖                                                            

          

開始

發給設立許可文書

通過

體育局受理體育財團
法人申請設立許可

設立許可審查是否通過

A

由體育財團法人之捐助人訂定捐助
章程並依章程設置董事，另檢附申
請文件向體育局申請設立許可。

1.體育財團法人於收受體育局核發之 
   設立許可書後30日內，向管轄法院
   聲請登記。
2.體育財團法人於收受完成登記通知
   之日起30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函報
   體育局備查。

收受體育財團法人次年
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書

1.財團法人應依設立宗旨及目的擬訂
   會計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提經董
   事會議討論通過後，函送體育局備
   查。
2.財團法人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 
   將次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書函送體
   育局備查。

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檢查
財團法人辦理業務及其

組織運作等情形

1.體育局檢查項目包括設立許可事項
   、組織運作及設施狀況、年度重大
   措施及業務辦理情形、公益績效、
   財產保管運用情形及財務狀況、會
   計簿籍、會計報告及會計憑證之保
   存。
2.如經檢查有未合規定之處，體育局
   應予以糾正並限期改善或依規定得
   廢止其設立許可。

申請有違反法令或不合法定程式
者，體育局應敘明理由駁回之。但
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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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結束

備查財團法人所送前一年度工
作報告、決算及財產清冊資料

1. 財團法人於會計年度終了後3個月
    內，編製前一年度工作報告、決
    算 及財產清冊資料，函送體育局
    備查。
2. 財務報表如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者，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
   送體育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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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表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業務標準作業（SOP）說明表 

1.項目編號 輔 5.4 

2.項目名稱 體育財團法人輔導與管理作業 

3.承辦人員 輔導管理科同仁 

4.相關單位 本局綜合企劃科 

5.辦理時間 經常性辦理 

6.辦理期程 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檢查體育財團法人是否依其設立宗旨及章程辦理各種公益業務 

7.注意事項 （一）體育財團法人於年度內依規定應函報本局備查之工作計畫、預算書、工作報

告、決算書及財產清冊等資料，是否於法定期限內完成。 

（二）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檢查體育財團法人是否依其設立宗旨及章程辦理各種公益

業務，是否有相關違失情形。 

8.有關法令 臺北市財團法人暫行管理規則 

9.辦理方式 （一）依據「臺北市財團法人暫行管理規則」規定，受理體育財團法人設立許可並

辦理監督及輔導等相關事宜。 

（二）體育財團法人申請設立許可，應提出申請書等相關文件一式 5 份，經本局審

查認應許可者，發給設立許可文書；如有違反法令或不合法定程式者，本局

應敘明理由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三）體育財團法人應自收受設立許可文書之日起 30 日內向管轄法院聲請登記，

並於收受完成登記通知之日起 30 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四）體育財團法人應依設立宗旨及目的事業擬訂會計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並於

會計年度開始 1 個月前，檢具次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書，提經董事會通過

後，函送體育局備查。 

（五）體育財團法人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將前一年度工作報告、決算及

財產清冊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函送體育局備查。但依規定應由會計師查核簽

證者，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5 個月內辦理。 

（六）體育財團法人董事會議召開，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年至少應開會 2 次。並由

董事長為會議主席，董事長未能出席時，由董事互推 1 人為會議主席。 

（七）體育財團法人董事會議之決議事項，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但有關不動產之購買、處分或設定負擔等重要事項之決

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同意，並經體育局核

准後行之 

（八）本局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檢查體育財團法人組織運作、財產保管運用及辦理

公益業務等情形。 

（九）體育財團法人辦理相關業務如有違失情形，本局依規定應發函予以糾正並限

期改善，如屬同一事項經本局連續糾正 2 次而未改善，其情節重大者，或屬

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活動達 2 年以上者，本局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10.控制重點 （一）體育財團法人申請設立許可，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包括應檢附文件是否 

      齊全，以及應申辦事項是否於法定期限內辦理完成。 



4 
 

（二）體育財團法人於年度內依規定應函報本局備查之工作計畫、預算書、工作報

告、決算書及財產清冊等資料，是否於法定期限內完成。 

（三）體育財團法人召開董事會議，是否依規定每年至少開會 2 次、出席董事是否

足額、重要事項討論是否通知本局派員列席參加及重要事項決議是否報經本

局核准後行之。 

（四）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檢查體育財團法人是否依其設立宗旨及章程辦理各種公益

業務，是否有相關違失情形。 

(三)使用表單及附件：無 


